
　　　　

关于国债期货交割申报相关事项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5年期国债期货交割业务，根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5年期国债期货合约交割细则》等规定，现就国债期货交割申报相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参与国债期货交割的客户应当预先通过会员向交易所申报国债托管账户。客户可用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结

算）的债券账户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的A股证券账户作为参与国债期货交割的国债托管账户。以在中央结算

开立的债券账户参与交割的，客户应当按照中央结算的有关规定预先申请开通该账户的国债期货交割业务。自2013年11月26日起，交易所开始受理

国债托管账户申报。具体规定请参见附件。

　　二、最后交易日之前申请交割的，全面结算会员应当在意向申报日的14:00-15:15对其代理结算的交易会员当日申报的买方和卖方交割意向进行

审核，全面结算会员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审核的，视为审核不通过。

　　三、卖方客户应当确保交券的国债托管账户中有数量足够、无其他债务担保事项、无其他权利瑕疵的可交割国债。卖方客户以在中国结算的国

债托管账户交券的，交易所在交券日前一交易日，将待划转国债信息通过中国结算转发给相应的证券公司或者托管银行。

　　四、卖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如数交付可交割国债或者买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如数缴纳交割货款的，可以采取差额补偿的方式了结未平仓合约。

买方采取差额补偿的，结算会员应当在配对缴款日配对结果发布后至当日13:00向交易所进行申报。进行差额补偿处理时，基准国债价格以中央结算

发布的银行间市场中债估值数据为准。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国债期货交割客户国债托管账户申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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